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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国内航线航班评审优化措施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贯彻落实促进民航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政策要求，聚焦

打造航空枢纽功能体系和国内航空运输骨干网、基础网建设

目标，深入整治“内卷式”竞争，进一步提升国内航线航班

资源配置科学化、精细化水平，根据《中国民用航空国内航

线经营许可规定》（CCAR-289TR-R1，以下简称《经营许可

规定》）和《中国民航国内航线航班评审规则》（民航规〔2024〕

26 号，以下简称《评审规则》），制定本措施。

一、航段市场准入

根据航空运输市场监管和宏观调控的需要，对国内客运

市场实施总量管理。

（一）【承运人数量调控】

1.承运人数量达到 4 家及以上的航段，暂停新进承运人。

新开航段以及承运人数量不超过 3 家的航段，允许航空公司

有序进入。自本措施实施之日起的 2 个航季内（至 2027 年

10 月 30 日），主枢纽运营人申请开通所在国际航空枢纽始

发航段、主基地航空公司申请开通主基地始发至非国际航空

枢纽航段，不受航段承运人数量限制。

2.每次集中评审时，符合《评审规则》及本措施有关规

定的航段可新进 1 家承运人，且新进承运人的新增航班量不

得超过 14 班/周。



2

符合条件的航空公司超过 1 家时，按以下顺序确定：

（1）优先支持经营航空枢纽机场间经停航线的承运人

将经停航线调整为直飞航线。承运人申请调整为直飞航线的，

应同步交回原经停航线经营许可；

（2）依次支持主枢纽运营人开通所在国际航空枢纽始

发航段、主基地公司开通主基地始发至非国际航空枢纽航段；

（3）依次根据《评审规则》规定的“五率”综合考核、

定期航班计划执行率指标得分排名，优先支持排名靠前的航

空公司；

（4）按照前述指标无法确定评审结果的，按照申请时

间先后顺序确定。

3.涉及吞吐量 200 万及以下机场的单一承运人航段，实

施 2 年市场培育期保护措施。

（1）自 2026 年冬春航季起，新进和在飞承运人可提出

市场培育期保护申请。民航局及地区管理局审核后，在相关

系统进行公示，公示无异议的，确认给予市场培育期保护。

自该申请获确认之日起 2 年内暂不批准新进承运人。

（2）培育期内，在飞承运人应保持航线稳定运营，不

得无故断航。如因公司原因连续 4 周航班量低于 2 班/周，视

为自动放弃保护资格。

（3）在飞承运人可申请退出保护，民航局及地区管理

局确认后，在相关系统进行公示。

（4）培育期满后，航段航季客座率达到 90%且航季旅客

运输量达到行业平均值之前，在符合《评审规则》及本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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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条款的前提下，每次集中评审每个航段新增航班量不超

过 14 班/周，优先支持在飞承运人增加航班量。在飞承运人

申请增加航班量达到 14 班/周的，不再新进承运人；在飞承

运人未申请增班或增班不足 14 班/周的，允许新进 1 家承运

人补齐差额部分。

（二）【客座率和旅客运输量指标调控】

将多承运人航段市场划分为国际航空枢纽间、国际航空

枢纽与区域航空枢纽间、区域航空枢纽间、航空枢纽与非航

空枢纽间、非航空枢纽间五类航段，分类设置阶梯式客座率

考核目标值。同时，针对 2-3 家承运人航段市场引入航段市

场旅客运输量指标，按承运人数量分类设置考核目标值。

达到客座率考核或旅客运输量考核标准的航段，在符合

《评审规则》及本措施有关规定的前提下，允许航空公司有

序进入。客座率、旅客运输量均未达到考核标准的航段，暂

停新进承运人。

（三）【基础网新进支持政策】

主基地航空公司申请主基地至吞吐量 200 万及以下机场

航段，每航季可申请 3 个航段豁免客座率和旅客运输量考核。

二、航段航班量管理

（四）【客座率调控】

多承运人航段客座率未达到考核标准的，暂停批准增加

航班量；达到考核标准的，在符合《评审规则》及本措施其

他条款的前提下，单次评审时，每个航空公司可申请每个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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段增加航班量不超过 14 班/周，每个航段上批准增加航班量

的承运人数量不超过 3 家。

同一航段申请增加航班量的承运人超过 3 家时，依次根

据航空公司“五率”综合考核、定期航班计划执行率指标得

分排名。前述指标无法确定评审结果的，按照申请时间先后

顺序确定。

（五）【快线政策】

对国际航空枢纽机场间、国际航空枢纽机场与区域航空

枢纽机场间未达到国内航空快线标准（168 班/周）的航段，

优先支持主枢纽运营人和主基地航空公司加密航班频次。优

先支持的承运人超过 3 家时，按照第（四）条第 2 款顺序确

定。

（六）【骨干网政策】

对区域枢纽机场间航班量未达到 56 班/周的航段，优先

支持主基地公司有序增加航班量。航线涉及区域枢纽机场均

无主基地航空公司的，优先支持上同航季在每个机场实飞航

班量前两名的航空公司。优先支持的承运人超过 3 家时，按

照第（四）条第 2 款顺序确定。

（七）【基础网政策】

1.承运人申请在周均航班总量不足14班的吞吐量200万

及以下机场航段上增加航班量时，可豁免客座率考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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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承运人实际执行的国内通程航班量以及执行通程航班

量占实飞国内航班总量比例分别排名前 3 名的航司，每航季

可申请 3 个航段豁免客座率和旅客运输量考核。

（八）【支持集团公司加强航线网络统筹】

支持集团公司加强航线网络统筹。涉及 5 家及以上承运

人的航段，集团公司内若一家承运人注销经营许可，另一家

在飞承运人在该航段上增加航班量可豁免相关考核要求。增

加的航班量不超过同集团承运人注销的航班量。注销许可的

航空公司不得在同一航段上再次申请，且不适用于本措施第

（十三）条措施。

三、航班计划安排

（九）【航班计划安排期限】

为保持定期航班计划的连续性，航空公司的航班计划应

连续安排至航季末，原则上每个航季不得少于 2 个月，航空

公司可根据实际情况安排不同频次航班计划。

（十）【优化航班计划备案流程】

提升信息系统支撑保障能力，优化国内航线航班管理程

序，进一步缩短定期航班计划备案时限，规范不定期航班计

划审批程序。

四、经营许可退出

（十一）【持续符合许可条件】

航空公司持有的航线经营许可，应当与其《公共航空运

输企业经营许可证》载明的经营范围保持一致。因《公共航

空运输企业经营许可证》所载明的经营范围发生变更，导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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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航线经营许可超出其经营范围的，航空公司应当在规定

期限内主动注销相应航线经营许可。

（十二）【航班执行率考核及航班主动交回】

1.新增航线经营许可可延续至下一航季，航线获批两个

航季后，航线经营许可载明的航班量按照航季进行明确，冬

春航季申请的增量仅用于冬春航季，夏秋航季申请的增量仅

用于夏秋航季。

2.民航局对航空公司航线经营许可执行情况实施监测考

核。许可执行率监测按月计算，公式为“月（实际执行航班

量+豁免航班量）/当月批准的最大许可航班量×100%”。许

可执行率考核以航季为周期，自航空公司安排航班计划之日

起至当航季结束止。豁免事项参照定期航班计划执行率相关

规定执行。

3.民航局及民航地区管理局按月受理航线经营许可注销

及航班量交回申请。航空公司可在受理期间交回航线经营许

可或航班量。

申请交回航线经营许可的，应当在申请中注明拟注销日

期，拟注销日期距交回申请提交日期不得超过 2 个月；交回

的航线经营许可本航季内不得再次申请；

申请交回航班量的，自批复之日起停止执行对应航班量；

本航季内不得就同一航段再次申请增加航班量。

交回航班量后，两个航季批准航班量均为 0 的航线经营

许可，航空公司应及时注销航线经营许可。

（十三）【主动注销的鼓励措施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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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鼓励航空公司优化运力布局，对主动注销涉及多家承

运人航段航线经营许可的航空公司，在同一航季内申请新增

许可时，可豁免客座率及旅客运输量考核。奖励标准如下：

1.涉及 5 至 9 家承运人：每注销 1 条航线，可在不超过

3 家承运人的航段上新进 2 条航线经营许可；

2.涉及 10 家及以上承运人：每注销 1 条航线，可在不超

过 3 家承运人的航段上新进 4 条航线经营许可。

符合本条奖励条件的航空公司申请新进航线经营许可

的，适用第（一）条第 2 款规定的排序规则。

（十四）【航线经营许可的终止】

除因不可抗力影响外，航空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，

由民航局或民航地区管理局责令限期整改，整改期间航空公

司可以申请注销航线经营许可，逾期未注销且仍不符合许可

条件的，吊销相关航线经营许可证，并参照《评审规则》第

六条第（二）项执行：

1.新获得航线经营许可后，自计划开航之日起 3 个月内

未实际执行航班的；

2.因自身原因，任一航季许可执行率低于 50%的；

3.连续两个航季未安排航班计划的；

4.4 家及以上承运人航段中，连续两个航季许可执行率

均排名末位，且许可执行率均低于 90%的。

五、附则

1.本措施所称“主基地”，指公共航空运输企业经营许

可证载明的主运营基地机场、《关于北京新机场航空公司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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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建设方案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民航发〔2016〕50 号）明确

的主基地机场。根据援藏相关政策，西藏航申请成都进出藏

航线、成都至相关援藏省市航线、成都至四川、云南、甘肃、

青海四省涉藏州县相关机场航线时，视为成都双流机场主基

地航司。

2.本措施所称“主枢纽运营人”，指根据《关于推进国

际航空枢纽建设的指导意见》（民航发〔2024〕28 号）及有

关配套文件，综合考虑航司保障能力、运行效率等指标遴选

确定的主枢纽运营人，并按照有关规则动态调整。

3.本措施所称承运人指上同航季在相应航段上实际运营

直飞航线的承运人与上航季、本航季已取得经营许可的航空

公司。

4.本措施与《中国民航国内航线航班评审规则》配套实

施。

5.本措施自 2026/27 冬春航季换季起实施。


